
 

举办会议流程图 
法学院 2015 年 12 月 30 日根据《南京大学会议费管理实施细则》整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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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报销资料

预算表、决算表、会议通知、实际参会人员签到表、与会议相关的有效发票（收据）和
其他单据、会议费合同或协议、会议服务单位提供的费用原始明细单据、电子结算单
（支付凭条）等凭证

会议结束30天内


